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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共赢中泰量化 30FOF均衡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3 年第 4 季度报告 

 

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万家共赢中泰量化 30FOF均衡 5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产管理计划”或“本计划”）的资产管理人，特就报告

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情况出具本报告。 

一、重要提示 

1．资产管理人不保证本计划财产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

资产管理人及/或本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资产管理人及/或其他

产品的业绩并不代表本计划业绩，本计划份额不是资产管理人的负债。本报告内

容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资产管理人保证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的

承诺。 

2．本报告的报告期为自 2023年 10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3．资产管理人依据公开渠道、投资标的等相关方提供及其他渠道获得本报

告中的财务资料及数据的相关信息，该等财务资料和数据等信息未经审计，资产

管理人不对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独立验证，仅供投资者参考。 

4．本报告所披露的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状态及/或目前情况系资产管理人根据

上述渠道获得的信息整理描述，存在资产管理人对投资标的价值信息获取不完

全、投资标的风险状况、监管规定要求的估值方法的变动及其他原因导致本报告

中财务资料及数据等信息不能完全反映本计划财产实际价值的情况。 

5．本计划的运作等情况均不能代表投资者退出本计划时的实际情况。资产

管理人依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管理和运用计划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本计划财产

及投资者承担。 

6．本报告仅供投资者了解本计划信息之用，本报告内容均涉及商业秘密，

未经资产管理人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向任何第三人披露，其他方不得援引本报告

之任何内容用于司法或任何其他用途，他用无效。 

7．本报告任何内容不应被视为向投资者提供任何建议或保证，也不构成资

产管理人的任何保证。本报告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由资产管理人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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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资产管理计划简称 万家共赢量化 30均衡 5号 

资产管理计划代码 SNS988 

资产管理计划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方式 开放式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期 2021 年 5月 31日 

存续期限 120个月 

资产管理人  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分级 否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第 4季度 

本期已实现收益（元） -10,501.08 

本期利润（元） 71,758.62 

报告期末资产净值（元） 5,973,381.59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净值（元） 1.0027 

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份） 5,957,537.30 

 

阶段 

净值

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23年第 4季度 0.80% 0.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指标 2023年第 4季度 

资产管理计划收益分配情况（元）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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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经理变更、重大关联交易等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一）投资经理变更情况 

姓名 任职日期 
离任/变更

日期 
简介 

张鹏 
2021 年 5月

31 日 

2022年 6

月 23日 

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FRM,长期从事金

融工程研究和量化投资工作,历任信诚

基金量化投资部副总监、万家基金量化

投资部副总监兼基金经理、财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总监。2019

年 9月加入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任投资经理、组合基金管理部总监，

现已离职。 

姚霞天 
2022 年 6月

23 日 
/ 

复旦大学金融硕士，具备基金从业资

格，多年投资研究经验，历任泰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数量分析师、万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风险与绩效分析师、量化分

析师、专户投资经理，申港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经理、上海珠池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等，2022 年 5月

加入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

组合基金管理部副总监、投资经理。 

傅一特 
2022 年 6月

23 日 
/ 

金融学硕士，CFA，长期从事大类资产

配置研究、权益类资产研究。2017年

12月加入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部研究员、投资经理助理，2022

年 2月起任投资经理。 

（二）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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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无。 

 

六、管理人履职报告 

 

本计划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相关约定进行投资活动。报告期内，未发现影响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的重大风险事件。 

考虑到投资中的实际需要，在不改变产品风险收益特征预期的前提下，产品

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具体资产配置比例。 

 

七、托管人履职报告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资产管理合同

的约定，尽职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不存在任何损害份额持有人利益

的行为。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资产管理合同的约

定，对本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方面进行了复核；对本资产管理计

划投资运作方面进行了监督，未发现管理人存在不符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托管

人投资监督事项的情况。 

基于管理人提供的必要估值要素，托管人仅以目前取得的资料发表意见。托

管人认为由管理人或其委托的外包服务机构编制并经托管人复核的本资产管理

计划 2023 年第四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等财务信息

真实、准确和完整。 

八、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 

1、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管理费 19,659.28 

本计划的年管理费率【1.00】%，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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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计划资产净值 

其中，本计划成立当日应计提的管理费=本计划成立日当日初始委托财产本

金×年管理费率÷365 

管理费自本计划成立日（含）起，每日计提，于每个开放日（含临时开放日，

含当日）起的 5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托管人收到划款指令

后对管理费金额进行复核并支付。若遇不可抗力或头寸不足致使无法按时支付

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若计划提前终止，则在计划终止日或清算日计提

管理费时一次性补足。除另有约定，若本计划展期或延期的，延期或展期期间继

续计提和支付管理费。 

 

2、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托管费 393.19 

本计划的年托管费率【0.02】%，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365 

H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计划资产净值 

其中，本计划成立当日应计提的托管费=本计划成立日当日初始委托财产

本金×年托管费率÷365 

托管费自本计划成立日（含）起，每日计提，于每个开放日（含临时开放

日，含当日）起的 5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托管人收到划

款指令后对托管费金额进行复核并支付。若遇不可抗力或头寸不足致使无法按

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若计划提前终止，则在计划终止日或清

算日计提托管费时一次性补足。除另有约定，若本计划展期或延期的，延期或

展期期间继续计提和支付托管费。 

3、外包服务费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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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外包服务费 393.19 

本计划的年外包服务费率【0.02】%，计算方法如下： 

H＝E×年外包服务费率÷365 

H为每日应计提的外包服务费 

E为前一日的计划资产净值 

其中，本计划成立当日应计提的外包服务费=本计划成立日当日初始委托

财产本金×年外包服务费率÷365 

外包服务费自本计划成立日（含）起，每日计提，于每个开放日（含临时

开放日，含当日）起的 5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托管人收

到划款指令后对外包服务费金额进行复核并支付。若遇不可抗力或头寸不足致

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若计划提前终止，则在计划终

止日或清算日计提外包服务费时一次性补足。除另有约定，若本计划展期或延

期的，延期或展期期间继续计提和支付外包服务费。 

九、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序号 前五大投资标的 期末持仓金额（元） 

1 卓识量化对冲五号 1,235,065.80 

2 同温层量化阿尔法 1 号 1,195,273.68 

3 托特市场中性 2号 1,188,962.23 

4 量锐 145号 1,180,503.97 

5 汉盛浩远 1号私募投资基金 1,033,868.10 

 

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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